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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若有咨询、建议或投诉，

可登录瑞安网，进入瑞网议事厅，

可@瑞网议事厅新浪微博，也可
扫一扫二维码，登录掌上议事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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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举报就搬离，无人投诉就留下？

瓶装液化气经营点都合规吗
■记者 郑旦

我市很多居民还使用着瓶装液化石油

气。有需求就有市场，很多小区附近都有瓶装

液化气经营点。用光了，一个电话，新瓶就会

送上门，极大方便了周边住户，但住在经营点

旁边的居民总是“心惊胆战”。近段时间，有多

位网友向《瑞网议事厅》询问自家附近的这些

瓶装液化气经营点合规吗？安全吗？

经营点审批了一年？

去年 3 月份，网友“老木

懂”向《瑞网议事厅》微博反

映，在锦湖街道第一桥路上新

开了一家瓶装液化气经营点，

“这种液化气店是不是不应该

开在住宅区里？是否经过相

关审批？”经市市政园林局城

建监察大队调查，该液化气点

场地属经营者私有，室内已按

行业标准进行设置，并表示将

对这家液化气经营场地进行

进 一 步 审 核 。（问 题 编 号 ：

10988）

1年多过去了，近日，该网

友再次向《瑞网议事厅》微博

询问，该瓶装液化气经营点是

否已通过相关审批。市市政

园林局给出的答复仍是“已上

报相关科室审批”。（问题编

号：19310）

对此，网友“老木懂”非常

不满。他说，第一桥路附近有

很多机械加工厂，经常有火星

飞迸。而“正在审批”的瓶装

液化气经营点堂而皇之在这

里开了 1 年有余，存在严重安

全隐患。

“老木懂”的微博也引来

网友“围观”，不少网友也指出

马鞍山路、锦周路等我市很多

地 方 都 有 瓶 装 液 化 气 经 营

点。网友问：这些经营点是否

正规经营？

另外，热心网友“ruby”也

在《瑞网议事厅》网站上向市

市政园林局提问：瓶装液化气

经营场所是否可以设在居民

区？相关法律法规对此有何

规定？（问题编号：19480）

店面多在居民区

日前，记者来到第一桥

路，找到了这家瓶装液化气

经营点。卷帘门开着，但店

里没有人。店内整整齐齐摆

着一些液化气罐，看起来还

比较干净，墙上挂着两个灭

火器；店门口的人行道上，近

10 个液化气罐也有序摆放，

一旁停着一辆摩托车，车后

架子经过改装，类似钩子状，

应该是专门用来运送液化气

罐的。

附近居民林先生接受采

访时说，这里是居民区，一楼

还 有 不 少 机 械 加 工 的 小 作

坊，生产时火花迸出，万一发

生意外，后果不堪设想。

在锦周路一条巷子里，

记者找到了网友所说的瓶装

液化气经营点，虽然当时并

未开门营业，但其招牌却很

醒目。该经营场所位于一个

大型钢棚一侧，该钢棚离最

近的居民楼仅隔了 1 米。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

大伯说，这家经营点开了很

久了，附近很多住户家里的

瓶 装 液 化 气 都 是 他 们 供 给

的。大伯说：“这里只是瓶装

液化气储存的仓库，新瓶运

过来卖，空瓶送走。都开这

么多年了，应该是政府批过

的，否则早有人举报了。”大

伯也提到，每天早上和傍晚

都会有货车运瓶装液化气过

来，搬运时发出“乒乒乓乓”

的声音，有点扰民。

记者还走访了市区多家

瓶装液化气经营点，发现它

们 大 多 开 在 居 民 区 一 楼 店

面，或紧邻居民区。

编号19802：飞云江六
桥很早就开始建造，如今

主桥面仍未合拢。工期为

何这么久？什么时候可以

通车？

市重点办回复：104 国

道西过境公路瑞安段（飞云

江六桥）工程于 2011 年 12

月5日通过省发改委可行性

研究报告批复，2012 年 8 月

6 日通过省发改委初步设计

（同时在2012年开工建设飞

云江六桥栈桥工程），2014

年1月份完成项目公开招标

工作（包括飞云江六桥），飞

云江六桥工程在 2014 年 3

月份正式开工建设，目前已

完成飞云江六桥大部分下

部结构及部分路基工程，预

计2016年完成建设，后期路

面工程建设预计时间为 1

年，2017年底可建成通车。

飞云江六桥何时通车

编号19784：我开车走
万松东路东延线经滨海大

道去龙湾，得先开到东安路

口才能调头。东安路口红

绿灯直行和左转是同时的，

当左转绿灯时直行也是绿

灯，相向都是来车，调头困

难，不知道在这个路口左转

信号灯是红灯的情况下调

头是否违法？

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回
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五

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八

条规定，车辆应当按照交通

信号通行，交通信号包括交

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

标 线 和 交 通 警 察 的 指 挥 。

交通信号灯由红灯、绿灯、

黄灯组成。红灯表示禁止

通行，绿灯表示准许通行，

黄灯表示警示。故红灯情

况下是禁止一切车辆通行，

不能调头。

目前万松东路与滨海

大道交叉口正在改造期间，

通往龙湾方向的车辆只能

临时在东安路口掉头，在绿

灯时车辆应在确保安全前

提下进行调头。

（记者 项武龙 整理）

左转信号灯是红灯的
情况下能否调头

记者手记

在采访中，市市政园林局公用科的工作人员对第一桥路这家瓶

装液化气经营点是否取得相关证件不置可否，只表示这些经营点普

遍不被市民接受、无处安置。

“取消这些经营点，附近居民使用瓶装液化气将会遇到困难。”

言下之意就是，这些经营点处于居民区，完全是为了老百姓所需。

但根据《城镇燃气管理条例》、《城镇燃气设计规定》和《浙江省燃

气管理条例》相关文件规定，瓶装燃气经营点必须有独立的瓶库区，

不得与办公、生活区混合。可我市的现状并非如此。

记者和很多网友都有这样的疑问：难道相关部门就是坐等举

报？有举报才去处理让其搬离，无人投诉就留下？

无证经营可举报

市市政园林局公用科一

工作人员接受采访时表示，第

一桥路该瓶装液化气经营点

是由附近其它地点搬迁过来，

其地址变更手续正在审核，如

附近居民有投诉，将责令其搬

走。“但搬走后，该区域居民可

能会遇到用气困难。”他说。

据悉，瓶装液化气经营点

审批有严格的条件限制，比如

在选址上需要通风好，附近没

有明火等。

市城建监察大队相关工

作人员表示，如市民发现瓶装

液化气经营点无证经营，可拨

打举报电话 58912155 反映，

执法人员会到现场进行调查，

若属实则依法取缔；如果是正

规经营点在安全方面达不到

要求，他们会让其限期整改。


